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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執行官報告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中期報告

親愛的股東：

我非常高興地向各位彙報，儘管DRAM定價環境充滿挑戰，中芯國際二零零七年首六個月營收仍然

能較二零零六年首六個月712,600,000美元增加7.1%至763,100,000美元。營收成長有賴中國銷售額

改善以及先進技術應用產品銷售額增加。我們的中國銷售額由二零零六年首六個月7.6%增至二零

零七年首六個月13.1%。此外，約53.7%中芯國際全球晶圓收入總額來自0.13微米及以下技術。這個

有利的趨勢隨著更多的客戶轉用0.13微米及90納米技術而持續著。

二零零七年首六個月晶圓出貨數量由二零零六年首六個月776,508片8吋等值晶圓增加15.1%至

894,038片8吋等值晶圓。本公司在二零零七年首六個月營業利益及稅後淨利分別為6,600,000美元及

6,700,000美元，而二零零六年首六個月營業虧損及稅後虧損14,100,000美元及8,300,000美元。

我們現在與夥伴Saifun Semiconductors合作，開發先進閃存儲存器技術，如2Gb NAND快閃產品，

預期可於年底推出市場。此外，我們現正開發8Gb NAND快閃產品，計劃於二零零八年開始量產。

這些里程碑顯示出我們的技術和製造能力，並在策略上把中芯國際定位為NAND快閃市場上之主要

晶圓代工業者。

中芯國際的技術進程均照計劃發展，在開發65納米技術取得重大進展。DRAM產品將在本年底開始

轉為90納米以下，而按時間表，上海12英吋芯片廠將擴大65納米及以下技術的產能。

成都及武漢項目方面，我們現時正管理地方政府擁有及撥資的晶圓廠，兩個項目的進展都頗為順利。

成都8



5

公司資料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中期報告

註冊名稱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中文名稱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註冊辦事處 PO Box 309 GT 

Ugland House 

George Town 

Cayman Islands

總辦事處及於中國的 

營業地點

中國 

上海 

浦東新區 

張江路18號 

郵政編號201203

根據公司條例第XI部 

於香港註冊的營業地點

香港 

皇后大道中9號 

30樓3003室

公司網址 http://www.smics.com

公司秘書 陳慧蕊

法定代表 張汝京 

陳慧蕊

上市地點 香港聯交所 

紐約證券交易所

股份名稱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981（香港聯交所） 

SMI（紐約證券交易所）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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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及營運業績的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中期報告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372,400,000美元。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美

元、日元、歐元及人民幣形式持有。由經營活動產生的淨現金減少了10.8%，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72,700,000美元減少至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32,500,000美元。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用於投資活動之淨現金為321,900,000美元，主要用

於購買上海廠、北京廠、7廠及8廠的廠房及設備以及8廠建設開支。而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本公司用於投資活動之淨現金為347,000,000美元，主要用於購買上海廠、北京廠、7廠

及9廠的廠房及設備以及8廠建設開支。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融資活動所用淨現金1,700,000美元，主要由於償還

短期借款70,000,000美元；償還長期借款25,300,000美元、償還承兌票據15,000,000美元及短期借款

所得款項107,000,000美元。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融資活動所用淨現金26,900,000美元，主要償還短期

借款295,500,000美元；償還長期借款515,700,000美元、償還承兌票據15,000,000美元，短期借款所

得款項148,300,000美元以及長期借款所得款項652,900,000美元。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未償還長期債務主要包括銀行抵押貸款865,100,000美元，其

中290,500,000美元列入長期貸款的即期部分。長期貸款須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起分期償還，最後

一期還款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到期。

長期債務。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上海）有限公司（「中芯上海」）與中國四

家銀行組成的銀團訂立總額432,000,000美元之長期貸款協議。提取融資期限由貸款協議日期開始，

為期18個月。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芯上海已提取全數融資。利息須每半年繳付一次。

本金由二零零五年三月開始按每半年一期分五期償還，每期金額為86,400,000美元。於截至二零零

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利息開支為6,600,000美元，其大部分被資本化另列於在建工程項下。截

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該項融資已全數償還。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中芯上海與中國四家銀行訂立金額為256,500,000美元之第二階段長期融資協

議。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芯上海已提取全數融資。利息須每半年繳付一次。本金由二

零零六年三月開始按照每半年一期分七期償還，每期金額為36,600,000美元。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利息開支為7,200,000美元，其中2,700,000美元被資本化為二零零六年在建工程

之增加。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該項融資已全數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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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及營運業績的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中期報告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北京）有限公司（「中芯北京」）與以中國的財務機構為

主組成之銀團訂立五年期貸款協議，本金總額為600,000,000美元。該等為期五年的銀行貸款將用

作擴展中芯北京晶圓廠的生產能力，並以該廠房及設備作抵押。提取融資期限為簽立協議後十二

個月。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中芯北京已提取貸款600,000,000美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貸款之息率介乎6.9%至7.0%。本金由二零零七年十二月開始按每半年一期分六

期償還。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之利息開支為21,000,000美元，部分因期內政府

補助抵銷，而100,000美元被資本化為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另列在在建工程。截至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之利息開支為8,700,000美元，部分因期內獲授的政府補助抵銷，

其中100,000美元被資本化另列在在建工程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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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報告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中期報告

審核委員會之職責包括（其中包括）：

• 就本公司獨立核數師之委任、續任、留任、評估、監督及終止其工作，包括檢討獨立核數師

團隊高級職員之經驗、資格及表現向董事會提供推薦建議，並預批本公司獨立核數師提供之

所有非核數服務；

• 批准本公司獨立核數師的薪酬及任期；

• 審閱本公司獨立會計師發出有關本公司內部質量控制程序及於最近期之有關程序檢討或調查

報告中提出之任何重大事宜之報告，以及本公司與獨立核數師之間之所有關係；

• 預批聘用任何過往兩年曾任審核小組成員之本公司獨立核數師之僱員或前僱員；

• 審閱本公司的全年及中期財務報表、盈利發布、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納的重大會計政策和處理

方法、財務資料的其他處理方法、本公司披露資料的控制和程序的有效性，以及財務報告方

法和規定的重要趨勢和發展；

• 檢討內部審計的規劃和人手狀況、本公司內部審計部（定義及論述見下文）的組織、職責、計

劃、績效、決算和人手狀況，以及本公司內部監控的質素和有效性；

• 檢討本公司的風險評估和管理政策；

• 審閱可能會造成重大影響的任何法律事項及本公司的法例和規例監督程序是否足夠及有效；

• 設立程序處理本公司所收到有關會計、內部會計監控、審核事務、可能違法事件及有問題的

會計或審計工作的投訴；及

• 獲取及審閱管理層、本公司內部核數師及獨立核數師遵守適用法例及監管規定之報告。

審核委員會於每季之董事會會議上向董事會報告其工作、工作結果及推薦建議。

審核委員會最少每季及於有需要之其他情況下親身會晤，以商討影響本公司審核政策之重大事宜

並就此投票。委員會定期會議時間會於前一年訂定。公司秘書協助審核委員會主席編製議程，並協

助審核委員會遵守有關規則及規例。審核委員會會議之有關文件會按照企管守則之規定發送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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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中期報告

Holdings Limited及Shanghai Industrial Investment Treasury Company Limited被視為對SITPHL持有的

1,814,991,340股股份擁有權益。本公司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董事姚方為上實控股之執行董事。

據本公司理解，上實控股實益擁有的普通股投票及投資控制權由上實控股的董事會決定。

(2) 所有該等股份數目由SIIC Treasury (B.V.I.) Limited所持有，而該公司為上實集團之全資子公司。

(3) 所有該等股份數目由SIHL Treasury Limited所持有，而該公司為上實控股之全資子公司。

(4) 所有該等股份數目由SIIC CM Development Funds Limited所有，而該公司為SIIC CM Development 

Limited之全資子公司，而SIIC CM Development Limited則為上實集團所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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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中期報告

慈善、科學、文學及教育等活動（定義見經修訂的一九八六年美國稅法第501(c)(3)條）而設立。上述

轉讓將於尚存的捐贈者離世時或之前全數進行。除以上所述外，其中2,639,550股普通股由張汝京

和其配偶Scarlett K. Chang共同擁有。

(2) 張博士已獲本公司之薪酬委員會授予購股權倘獲全數行使可認購15,100,000股普通股，及2,000,000

個限制股份單位（每個限制股份單位代表一股普通股）。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該等購股權

未獲行使，而該等限制股份單位的50%已獲歸屬。

(3) 該等普通股由德拉瓦州的有限公司Jade Capital Company, LLC（「LLC」）持有，而張汝京及其配偶

Scarlett K. Chang（統稱「股東」）為該公司全資股東。股東目前有意將全部或部分LLC淨收入用作慈

善用途，包括但不限於向根據經修訂的一九八六年美國稅法第501(c)(3)條所指免繳納稅項的慈善機

構作出損贈。

(4) 徐大麟擁有AP3 Co-Investment Partners, LDC的控制權益，而該公司持有15,300,010股普通股。

(5) 每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獲授購股權，可按每股普通股0.22美元的價格購買500,000股普

通股。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九日全數歸屬，並將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九日到期。於二

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該等購股權尚未行使。蔡來興（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六日辭任非執行董事）已

拒絕接受該等購股權。授予周延鵬（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辭任獨立非執行

董事）的購股權已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失效及註銷。

(6) 每位董事獲授購股權，可按每股普通股0.132美元的價格購買500,000股普通股。該等購股權的50%

已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歸屬，餘下50%將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日歸屬。兩份購股權均將於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或董事在董事會服務終止後120日之較早者屆滿。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該等購股權尚未行使。姚方（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日辭任非執行董事）及江上舟已拒絕該購股權。

(7) 川西剛已獲授購股權，倘獲全數行使可合共認購1,500,000股普通股。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該等購股權概未行使。

(8)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董事會授予虞有澄博士500,000限制股份單位。限制股份單位項下股份

自二零零七年五月三十日起每年自動歸屬50%。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該等限制股份單位的

50%已經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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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中期報告

本公司認為，訴訟和解、不起訴契諾、本公司特許台積電使用之專利並不符合會計處理元素。

就訴訟和解，本公司引用下列各項：

• 台積電與中芯國際明確指明任何一方均無承認法律責任；

• 和解協議要求所有各方承擔彼等本身法律費用；

• 並無有關和解協議的其他損害；

• 和解協議內提供一個寬限期，以解決任何挪用問題（倘發生）；

• 儘管台積電已就商業機密侵權提出投訴，台積電並無識別已申索之商業機密正由本公

司侵權；

• 和解協議被歸結為，由於訴訟程序仍在相對早期階段，及訴訟之結果因此十分不明朗。

根據SFAS 141或SFAS 142規定，台積電就指稱的商業機密挪用的不起訴契諾並不符合可分開

資產之資格，乃由於台積電從未指明其所申索的具體商業機密被挪用，本公司認為台積電的

商業機密可透過其他法律途徑於市場獲得及本公司從未取得使用台積電商業機密的法定權利。

此外，本公司並未對根據和解協議特許台積電使用的專利分配任何價值，乃由於本 公司於和

解協議當時持有的專利數目有限。

因此，本公司決定僅有在和解日期之前及之後使用台積電的專利特許組合被視為用作會

計處理的安排的元素。在對該等兩項元素分配價值時，本公司首先使用年息3.4464厘對

175,000,000美元之和解金額之付款條款進行折讓，以達致現值淨額158,000,000美元。此金額

然後根據相對公平價值於和解前及和解後期間撥付，如下文進一步說明。

根據此方法，16,700,000美元撥付予和解前期間，反映本公司於和解協議日期前使用專利特

許組合將已支付之金額。餘額141,300,000美元，相當於特許專利特許組合之相對公平價值，

於本公司綜合資產負債表入賬為遞延成本及按六年期（相當於特許專利特許組合之年期）攤銷。

遞延成本之攤銷乃以銷售成本納入綜合營運報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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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中期報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受理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資

子公司中芯上海及中芯北京共同提起的針對台積電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商業詆譭的不公平競

爭行為的指控（「中國訴訟」）。在中國訴訟中，本公司尋求（其中包括）判令台積電停止侵權行

為、台積電公開向本公司道歉和賠償（包括台積電因其侵權行為所獲得的利潤）。

台積電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向美國加州法院動議禁制中國訴訟。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台積電向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司法管轄權的異議，質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中國訴訟的司法管

轄權限。

二零零七年三月，加州法院駁回台積電有關禁制中國訴訟的動議，台積電就加州法院的判決

上訴。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駁回台積電對中國訴訟的司法管轄權的異議並認為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擁有適當的司法管轄權審理該訴訟。台積電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判

決，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四日，本公司修訂對台積電提出的反訴，尋求（其中包括）台積電違約的賠

償。

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美國加州法院就台積電申請臨時禁制令欲禁止中芯國際

製造或分銷特定的0.13um或以下的邏輯技術產品作出聆訊。法院在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作出

裁定。該裁定拒絕台積電提出的臨時禁制令申請，因而中芯國際的業務發展和銷售得以不受

影響。該裁定僅要求中芯國際若計劃在某些情況下披露其0.13um或以下的邏輯技術予非中芯

國際的機構時，必須給予台積電二十八天的通知以讓台積電可就該披露提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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